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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　要〕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, 是国际通行的处理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

体制 , 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。本文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

出了改进的设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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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,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

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 , 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 , 促

进国民经济持续、快速、健康的发展 , 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

税制财政体制改革。

一、我国现行的分税制体系

我国分税制制度按照征收管理权和税款支配权标准划分 ,

凡征收管理权、税款支配权划归中央财政的税种 , 属于中央

税 ; 凡征收管理权、税款支配权划归地方财政的税种 , 属于

地方税 ; 凡征收管理权、税款支配权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

式分享的税种 , 属于共享税。其中不同税种形成的中央税、

地方税和共享税如下表所示。

中央税、地方税和共享税分税种收入划分一览表

级 次

项目 收　入　范　围

中央政
府收入

关税、消费税、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、中央企业所得
税 ;地方银行、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企业所得税 ;
铁道部门、各银行总行、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交纳的营业
税、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;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个
人所得税。

地方政
府收入

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个人所得税 (不包括上述列入中
央收入的部分) ;地方企业所得税 (不包括上述地方银行、
外资银行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企业所得税) ;城镇土地使用
税、耕地占用税、房产税、车船使用税、印花税、契税、屠宰
税、筵席税、农业税及地方附加、牧业税及地方附加、遗产
和赠予税 (尚未开征)、土地增值税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
入等。

共享
收入

增值税 (中央分享 75 % ,地方分享 25 %)、资源税 (海洋石油
企业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)证券交易税 (中央与地方各
分享 50 % ,尚未开征)。

不同部门的不同征管权限划分情况如下表所示。
二、现行分税制体系存在的问题

(一)由于税种划分有不合理 ,造成中央和地方税制体系构

成的不完善 ,主要问题表现在 :

(1)两大税制体系界限不清 ,税种归属混乱。例如营业税 ,

有些企业的营业税属于中央税 ,有些企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

税。税种归属混乱 ,潜伏着很多不稳定因素。世界上实行分税

制的国家所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税制体系大都界限分明 ,各自独

立运作 ,由于税收划分科学合理 ,其税务协调也就规范简便。

分税制下各部门各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范围一览表

系 统

项目 税收征收管理范围

国家
税务局

增值税 ;消费税 ;中央企业所得税 ;中央与地方所属企业、
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、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 ;地方银
行、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企业所得税 ;铁道部门、
各银行总行、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交纳的营业税、所得税
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;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、
资源税 ;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;证券交易税 ;对
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;中央税的滞纳金、补税、
罚款。

地方
税务局

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个人所得税和教育费附加 (不包
括上述由国家税务局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部分) ;地方国
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所得税 ;资源税、城镇土地使
用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土地增值税、房产税、城市房地产税、车
船使用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、印花税、契税、屠宰税、农业税
及地方附加、牧业税及地方附加、遗产和赠予税 (尚未开
征) ;地方税的滞纳金、补税、罚款。在大部分地区 ,农业税
及地方附加、牧业税及地方附加、契税、耕地占用税由地方
财政系统征管。

海关
关税、行李和邮递物品进口税 ;
负责代征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。

(2) 地方税税权划分不清晰。实行分税制后 , 地方税的

税权仍然过多地集中于中央 , 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税法、

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实施细则 , 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的 ,

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税办法和补充措施

的权限。这样一种过度集中型的税收管理模式很难符合我国

各地复杂的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情况 , 既不利于地方

政府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, 也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

控地方经济。

(3) 中央税系税种单一 , 地方税系缺乏稳定、有效的主

体税种。现行中央税制体系中属于独立税种的只有消费税和

关税 , 地方税系税种庞杂 , 搭配不当 , 没有大的主体税种。

几个较大税种 (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营业税、资源税) 都

不是独立的地方税 , 剩下的税种大多是收入不稳、税源分散、

征管难度大的小税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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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现行分税制在财政体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。

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 , 但由于此次

分税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、比较温和的改革方式 , 尽量保

持了原有的利益结构 , 再加上某些制度设计时的不规范 , 在

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

(1) 地方财政困难的现象十分严重。由于分税制改革对

地方税改革不到位 , 使地方税不仅缺乏税源大、涉及面广的

主体税种 , 而且除营业税、地方企业所得税外 , 其他税种均

不同程度存在收入不稳定、征管难度大等问题 , 造成地方税

收收入虽有增长但规模不够大 , 难以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

需要。

(2) 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仍然存在。现行分税制企业所得

税收入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的 , 这首先容易导致各级政府

对所属企业进行不必要的干预以及提供不合理的优惠等 , 不

利于政府职能转换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。其次容易导致税

种的归属不明确 ,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更上交登记等手段来

挤占中央财政收入 , 从而造成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之争。

(3) 某些税种所有权与征管权相脱节。现行分税制由于

税收管理权的高度集中以及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不彻

底 , 导致了某些税种的收入所有权和征收管理权的脱节 , 如

境内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、外籍个人所得税、集贸市

场和个体户的营业税与城市维护建设税 , 以及增值税的 25 %

部分 , 其收入大都属于地方 , 而征收管理权却属于中央。这

种脱节很容易引起国税、地税两局扯皮的现象发生 , 导致税

收在一定程度上的流失 , 也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理财聚财的

积极性 , 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。

三、完善分税制体系的设想

(一) 完善我国中央和地方税制体系

完善我国中央和地方税制体系应以税种功能作用为主 ,

兼顾财政收支、税源税基特点等因素 , 科学地进行中央与地

方税种和税收收入划分 , 并结合税制改革 , 逐步建立起两套

税种结构体系。按照这一原则 , 对现有税种归属的具体设想

如下 :

(1) 营业税。营业税作为流转税的一种 , 在地方税收中

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, 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。营业税

的依据明确、简单 , 比较适应我国征税方的管理水平 , 可以

减少偷漏税现象。营业税征收普遍 , 具有广泛性。它以营业

额作为计税依据 , 不受经营成果升降的影响 , 稳定性强 , 适

合作地方的当家税种。因此 , 加强营业税征管 , 拓展营业税

课税范围 , 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, 平衡地方财政具有重要

意义。

(2) 个人所得税。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

的税种 , 仅为了利于征管而将其划归地方显然理由不足 , 中

央政府也有必要参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和分享。鉴于个人所

得税增长的前景可观 , 同时个人所得税由地方政府征管也存

在着一些问题 , 随着我国各地区间人员流动的日益普遍 , 人

们往往在许多地区同时取得收入 , 由中央政府参与个人所得

税的征管 , 两个层次的政府以不同手段从不同途径获得的信

息相互对照、相互补充 , 可以有力地制约纳税人的逃税行为 ,

从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。

(3) 企业所得税。从企业所得税的特性来看 , 这个税最

适宜作为中央和地方的分享税 ,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企业所得

税的宏观调控作用 , 也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发展经济、提

高企业效益的积极性。实行分享的做法同时可以促进现代企

业制度的建立 , 有利于淡化行政隶属关系 , 使资产可以合理

流动。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进程中 , 企业隶属关系越来越复

杂 , 按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收的归属 , 也带来许多征管

和收入划分中操作的困难。为将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、收

入分配关系理顺 , 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对企业所得税进行征

管 , 地方财政参与分享税收收入或者征收一定的附加 , 且参

与分享或获得附加的地方政府由企业注册地或管理机构所在

地决定。体现地域管辖权的原则。

通过对几个归属较有争议的税种的分析 , 初步设想划分

的格局如下 :

中央税 : 消费税、关税 (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仍

属于中央固定收入)、证券交易税。

中央、地方共享税 : 增值税、资源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

人所得税。

地方税 : 营业税、城建税、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、车船

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、遗产和赠予税 (待开征)、农牧业

税、农业特产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、屠宰税、筵席税等。

(二) 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

合理划分税收管理权限 , 必须坚持如下两大原则 : 一是

要有利于中央贯彻其宏观调控 ; 二是要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

财政收入、加强区域经济调节。按此思路 , 将影响范围广、

能够体现国家宏观调控要求的税种 , 如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

设税、耕地占用税、个人所得税、证券交易税等 , 立法权、

开征停征权、税目税率调整权等都集中在中央 ; 将区域性特

点强、税源不易转移、地方政府能够灵活运用以调控区域社

会经济发展的税种的税率调整权和减免税具体办法的制定权

交予地方 ; 对少数税源零散的税种 , 中央只保留立法权 , 其

他权限都交予地方。在以上原则指导下 , 地方税和共享税的

税权划分可具体设想为 :

(1) 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证券交易税、遗产与赠

予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税收立法权、税法解释权、税种开征

停征权、税目税率调整权、税收减免权均划与中央。

(2) 房产税、车船税、印花税、土地使用税、土地增值

税、农业税、农业特产税、契税的税收立法权、税法解释权、

税种开征停征权、税目税率调整权、税收减免权部分划归地

方。(3) 牧业税、屠宰税、筵席税的税收立法权、税法解释

权、税种开征停征权、税目税率调整权、税收减免权全部划

归地方。

(4) 共享税的所有税权应划与中央。

税收权限划分得科学合理 , 中央和地方才可能有效运用

税权对区域经济加以调节。

总之 , 尽管我国分税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 , 但随着我国

经济的发展 , 现行的分税制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

需要 , 我国应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 ,

真正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、符合国际

惯例的分税制 , 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。

(责任编校 : 王晓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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